
立法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就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第二环节）致

辞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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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十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行政

长官《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第二环节）的致辞全文﹕ 

 

主席： 

 

  就议员在发言中，谈及文化艺术和体育发展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会在剩余的

时间作出响应。 

 

  促进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不仅有助推动本地文化创意产业，而且首先是为

了丰富香港市民的优质生活。在这方面，民政事务局会继续积极维护自由创作的

环境，壮大香港的文化创意资源，以及开拓本地和外地的文化市场。 

 

  我们会采取措施，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鼓励创作和吸纳当代新文化。我们

很高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已将粤剧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我们将支持更多推广和承传粤剧的工作，并且提供表演场地的配套。 

 

  政府在来年会继续投放大量资源，持续对本港主要表演艺术团体的资助，以

及支持中小型艺团和新进艺术工作者。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中小型艺团的发展，他

们对确保香港艺坛健康及蓬勃发展十分重要。 

 

  现在民政事务局和香港艺术发展局设立了多个资助计划，以迎合演艺人才，

以及不同规模、性质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艺团的需要。二○○八至○九年度的

资助达到一亿一千四百万元。我们会继续透过这些资助计划和基金，加大力度支

持中小型艺团的发展。 

 

  此外，康文署亦举办及赞助中小型艺团的演出，包括让艺团以优惠租金使用

康文署场地，以及为艺团提供节目推出及其它行政支持。二○○八至○九年度，

这个支持约总值一亿六千一百万元，包括九千一百万元的现金资助，及七千万元

以减免场租、提供票务支持等非现金的形式资助。 

 

  我们亦在今年五月底宣布一系列的措施，以缓解中小型表演艺团在当前经济

逆境下遇到的困难，涉及政府拨款接近一千万元。 

 

  我们亦同时会进一步支持将香港艺术节等主题活动提升、发展，包括邀约高



水平的国际表演者和委托本地艺术家创作新作品，发展优质品牌艺术节目，以吸

引本地、内地和海外更多观众的参与。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会联同教育局，加强推动年轻人参与文化艺术活动；透过

新高中课程，将加强在学校推广艺术。我们也会提供更多实习机会，以培育艺术

行政人员和策展人。 

 

  我们会与文化艺术界和小区组织合作，在全港各区普及文化艺术活动，培育

和拓展观众群。 

 

  西九文化区发展方面，为期三个月的公众参与活动已于十月八日展开。我希

望公众及各界人士踊跃参加今次的公众参与活动，各界的意见，将有助管理局进

一步明确西九发展的基本方向，以及顾问在明年中准备三个不同的概念图则方

案，以更切合社会的期望。 

 

  至于叶国谦议员提到的前博物馆委员会的一系列建议，我们已经逐步落实，

稍后会向民政事务委员会作出汇报。 

 

  体育发展方面，香港会在十二月举办２００９东亚运动会，这是香港历来第

一次举办的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无论对香港的体育发展，或作为盛事之都的

地位，都非常重要。在未来个多月我们会继续进行演练及测试赛，并加强宣传及

推广活动，务求将东亚运办好。我们会抓紧余下的时间，不断完善各项安排。 

 

  香港运动员刚于山东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中，勇夺两金、一银、四铜，

共七面奖牌，成绩相当不俗，表现出香港运动员积极的努力。 

 

  我们会继续鼓励更多市民参与体育活动；加强对精英运动员的支持，以提高

他们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机会，以及促使更多大型体育盛事在香港举行，强化我

们体育盛事之都的地位。 

 

  我赞成林大辉议员的意见，东亚运将会是香港发展体育的一个里程碑，我们

确实有条件在东亚运之后推动香港的体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我们会加强向市民宣传参与体能活动的益处，并研究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

康体活动及设施，以增加市民参与为目标。为令小区体育推广工作更收效，我们

资助体育总会及地区体育团体增建设施及添置器材。我们亦会继续邀请商业机构

赞助弱势社群，观赏大型体育赛事。 

 



  我们会继续与持分者合作，详细了解精英运动员的需要，从多方面提供支持，

包括直接财政资助、运动培训、学业辅导、就业辅导、转职培训，让精英运动员

无后顾之忧，在退役之后有充分的安排。 

 

  另外，就各大型运动会的备战及参战会提供资助，以及颁发现金奖励予在大

型运动会表现出色的香港运动员等。我们亦支持相关体育总会建立更加有效的运

动员梯队培训系统，鼓励更多有潜质的青少年投身体育事业。 

 

  主席，我的回应到此。谢谢。 

 

完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